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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

出。

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会议在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３．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其中：张文杰、郑晓彬、胡长根董事和董家臣、翟新生、董鹏

独立董事共

６

人亲自出席了会议，张泽华董事委托胡长根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由张文杰董事长主持。列席本次会议的有：马保群、程峰、蒋文军监事，宋和平常务副总经理、余德忠

副总经理、李甲林总会计师、王璞董事会秘书。

５．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会议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拥有的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给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之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鉴于投资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张文杰、张泽华、胡长根回避表

决。

关联董事回避的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董家臣、翟新生、董鹏对本公司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就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资产评估事项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

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与该议案相关的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以下《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意

见》：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关联方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转让

公司拥有的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新公司）

５０％

的股权，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亚超）对拟转让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公司董事会现就评估机构的选聘和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等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关于评估机构选聘程序的合规性

公司聘请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评估业务约定书，选聘程序合规。

２．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北京亚超作为本次转让的评估机构，具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并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除

因本次聘请而产生的业务关系外，公司与北京亚超无其他关联关系。同时，北京亚超及其评估人员与资产占有方

及有关当事人没有现实或将来预期的利害关系。因此，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３．

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４．

关于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郑州新力公司股东权益进行评估，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本次评估机构所选的

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

致，评估结论合理。

５．

关于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

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各类资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涉及评估事项中所选聘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和胜任能力，选

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用恰当，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本

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

＜

章程

＞

第

１３

条进行相应修改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资产重组后已不再拥有直营发电机组，同意将公司经营范围：“电力开发，生产和销售（国家专

项规定的除外）；高新技术开发、推广及服务；电力物资，电力环保、节能技术改造”，变更为：“投资建设、经营管理

以电力生产为主的能源项目；高新技术开发、推广及服务；电力物资，电力环保、节能技术改造”，对公司《章程》第

１３

条公司经营范围作相应修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焦作分公司的议案》

鉴于

２０１０

年公司资产重组已将焦作电厂

＃５

、

６

机组置出，董事会同意注销“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公司”。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会计核算制度

＞＜

财务管理制度

＞

和

＜

资产减值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为了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母、子公司会计政策和估计的一致性，同意

对《会计核算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资产减值管理办法》进行修改。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第

１１２

条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融资业务审批流程，提高决策效率，及时筹措经营资金，董事会同意在公司《章程》第

１１２

条 董事

长的职权中增加“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决定并签署单笔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含

１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合同及其相关

法律文件。”具体修改如下：

原“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

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督促、检查董事会决议的执行；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

（四）签署董事会重要文件和应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其他文件；

（五）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职权；

（六）在发生特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紧急情况下，对公司事务行使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别处置

权，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报告；

（七）在董事会闭会期间，决定并签署单笔金额不超过

１

亿元（含

１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合同及其相关法律文

件，并在事后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八）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１．

关于与投资集团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

１３

条进行相应修改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第

１１２

条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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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

特别风险提示

本公司转让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新公司”）股权事项尚需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在以

上过程中，存在可能导致本次转让中止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但是，在交易的同时，也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因此，根据

２００９

年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时投资集团所做出的承诺，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本公司与投资集团签订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在郑新公司

股权转让给投资集团后，投资集团应将其拥有的股权委托公司管理，以避免和减少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合营企业（未纳入合并报表）郑新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连续亏损，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的负面

影响，为了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促进持公司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７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

决定，在同等条件下，如果没有合适的受让方，同意将公司拥有的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以现金交易方式转让给投资

集团，授权经营层与受让方洽谈股权转让、聘请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开展审计和资产评估等工作（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披露的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拟转让郑新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提示性公告》）。

经过两个月的工作，受让方最终确定为投资集团，对郑新公司的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也已经全面完成，具备

了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条件。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投资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批准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郑新

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价款以经河南省国资委备案（备案号

２０１１－３８８

）同意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

估机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９３

号评估报告对目标股权价值作出的评估结

论为准，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２８

，

１２２．４９

万元；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产生的期间损

益经审计后由股权转让前的原股东即转让方享有或承担，自交割日以后产生的损益全部归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

股东即受让方享有或承担。（《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见本公告“五、交易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投资集团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项交易构成了关联交

易。在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应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其中关联董事

３

人（分别为张

文杰、张泽华、胡长根），非关联董事

４

人（包括

３

名独立董事），经举手表决，

４

名非关联董事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同意该项交易。上述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投资集

团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董家臣、翟新生、董鹏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胡智勇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８９８０

税务登记证号：豫直地税直字

４１０１０５１６９９５４２４８

号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建设项目的投资、建设项目所需工业生产资料和机械设备、投资项目分得的产品原材

料的销售（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以上范围凡需要审批的，未获得批准前不得经

营）。

投资集团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２

，

０５７．７１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３．５１％

。

２０１０

年末，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７３０

亿元，净资产

２０６

亿元；

２０１０

年，投资集团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１９３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９

，

８３８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拥有的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地址：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

１

号

注册资金：

７３

，

３７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文杰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６２３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公司所属

５×２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供热机组，从事电力、热力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

主要股东：本公司、力权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拥有

５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３

日，力权集团有限公司致函本公司，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受让权。

郑新公司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电源点之一，共有

５

台

２００ＭＷ

燃煤发电供热机组，承担

着为区域内工业、商业企业和居民生活输送优质电能和热能的任务，

＃３

、

＃４

、

＃５

机组分别于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和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投入商业运营，

＃１

、

＃２

机组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投入商业运营。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本公

司使用

ＩＰＯ

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计

３７

，

９９３．２６

万元，从中原信托投资公司购入郑新公司

３０％

的股权；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本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１５

，

３６３．５３

万元，从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的前身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购入郑

新公司

２０％

的股权。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５

年期间，本公司先后从郑新公司获得股利分配

２５

，

９８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以来，随着

煤炭价格的不断攀升，电力市场发生逆转，郑新公司出现连续亏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按照权益法核算，本公司对郑

新公司的投资收益（含投资差额摊销）分别为

－１．５７

亿元、

－２

，

０１５

万元和

－５

，

８１６

万元。

本公司未向郑新公司提供担保亦未使用拥有的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设置抵押和担保；郑新公司未有对本公司

的资金占用情况。

（二）审计情况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郑新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中瑞岳华专

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４５

号《审计报告》。郑新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２

，

６９９

，

２９７

，

０９６．５０ ２

，

６５８

，

２９８

，

９０１．０８ ２

，

８３６

，

３４４

，

７３１．４９ ２

，

７７０

，

３６６

，

８１０．６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３４６

，

５９４

，

７４４．４４ ３６０

，

７７９

，

９９３．３０ ６２２

，

５８１

，

７６８．１６ ６３５

，

００２

，

１１５．４１

负债总额

２

，

３５３

，

０９４

，

２４４．２９ ２

，

３０２

，

９７４

，

９１１．７１ ２

，

３３９

，

０６３

，

７９０．４５ ２

，

２８８

，

４６７

，

４０３．８７

净资产

３４６

，

２０２

，

８５２．２１ ３５５

，

３２３

，

９８９．３７ ４９７

，

２８０

，

９４１．０４ ４８１

，

８９９

，

４０６．７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２６

，

０２７

，

８１６．８６ １

，

０２２

，

２０２

，

１６５．８６ １

，

９５４

，

６７１

，

１５１．８０ １

，

９５１

，

２２９

，

８５６．８０

营业利润

－１４７

，

８６６

，

８３５．６５ －１４５

，

６７４

，

７１２．４７ －１６６

，

２５１

，

６０９．８６ －１５８

，

７５６

，

１９５．５４

利润总额

－１２２

，

６５１

，

８７５．７２ －１２０

，

４５９

，

５３５．８４ －９２

，

１７９

，

００４．３０ －９５

，

７５１

，

２６３．８９

净利润

－１５１

，

０７８

，

０８８．８３ －１２６

，

５７５

，

４１７．４２ －９２

，

２９２

，

４７９．７０ －９５

，

７５６

，

２６３．８９

（三）资产评估情况

评估报告书编号 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９３

号 主要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

评估机构名称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证书编号

０１０００６３０２６

注册评估师姓名 范海兵 徐峰 注册评估师编号

１１０８００８０ ２１０００４３７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转让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２８

，

１２２．４９

万元。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书》（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９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如下：

●

重要提示：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

全文。

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关于国有资产评估的有关规

定和资产评估准则，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允的资产评估方法，针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拟转让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股权之目的，对纳入本次资产评估范围内的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的资产和

负债进行了实地察看与核对，并做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征询，履行了公认的其他必要评估程序，对委估对象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目前我们的资产评估工作已结束，现谨将

资产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郑新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６５

，

８２９．８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８６

，

５４２．４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０

，

７１２．５７

万元，增值率

７．７９％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２３０

，

２９７．４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３０

，

２９７．４９

万元，评估无增值，增值率

为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３５

，

５３２．４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５６

，

２４４．９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０

，

７１２．５７

万元，增值

率

５８．２９％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５６

，

２４４．９７

万元。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一 流动资产

７３

，

００２．６６ ７３

，

００２．６６ －

二 非流动资产

１９２

，

８２７．２３ ２１３

，

５３９．８０ ２０

，

７１２．４７ １０．７４

１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３

长期应收款

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６

，

４８５．６４ ２０

，

２８８．５３ １３

，

８０２．８９ ２１２．８２

５

投资性房地产

６

固定资产

１８４

，

５８２．６３ １８７

，

４９２．９９ ２

，

９１０．３６ １．５８

７

在建工程

１

，

７５１．７７ １

，

７５１．７７

８

工程物资

９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０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１

油气资产

１２

无形资产

７．２０ ４

，

００６．５２ ３

，

９９９．３２ ５５

，

５４６．１１

１３

开发支出

１４

商誉

１５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资产总计

２６５

，

８２９．８９ ２８６

，

５４２．４６ ２０

，

７１２．５７ ７．７９

三 流动负债

１６２

，

９３７．４９ １６２

，

９３７．４９ － －

四 非流动负债

６７

，

３６０．００ ６７

，

３６０．００ － －

负债合计

２３０

，

２９７．４９ ２３０

，

２９７．４９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３５

，

５３２．４０ ５６

，

２４４．９７ ２０

，

７１２．５７ ５８．２９

注

１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中长期股权投资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

账面价值

１

金龙水泥有限公司

７．０６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力强水泥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 ９

，

３１０

，

８２５．８０

３

郑州热电厂

１００．００ ５９

，

１１２

，

８８６．０５

合 计

７８

，

４２３

，

７１１．８５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１３

，

５６７

，

３１９．９２

净 额

６４

，

８５６

，

３９１．９３

长期股权投资增值

１３

，

８０２．８９

万元， 主要原因系在同一评估基准日对长期股权被投资单位郑州热电厂进行

了评估，郑州热电厂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导致净资产评估增值从而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增值。郑州热电厂土地使

用权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土地为划拨土地且取得时间较早，土地作为稀缺资源近几年地价上涨迅速。

注

２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中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的评估范围为郑新公司申报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

用权共

６

宗，面积共计

１４２

，

２０９．２２

平方米。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位臵

取得 日

期

用地

性质

宗地

用途

面积（

ｍ２

）

１

郑国用（

１９９７

）字第

３９８８

号 热电厂区内

１９９７．５

划拨 工业

１０１

，

４２４．２０

２

郑国用（

１９９７

）字第

４３０３

号 郑州市五金厂

１９９７．７

划拨 工业

１

，

６３４．１０

３

郑国用（

１９９７

）字第

４１９８

号 候寨乡刘庄村灰场

１９９７．６

划拨 工业

１５

，

８２２．５１

４

郑国用（

１９９７

）字第

１１９７

号 候寨乡罗沟村灰场

１９９７．６

划拨 工业

１７

，

１８４．８５

５

郑国用（

９２

）字第

０００３９

号 陈伍寨村、加气混凝土厂

１９９２．６

划拨

铁路

专用线

２８２．６７

６

郑国用（

１９９７

）字第

３９００

号 南陈寨村、加气厂

１９９７．６

划拨

道路

交通

５

，

８６０．８９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３

，

９９９．３２

万元。郑新公司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７．２

万元为软件

系统，上述郑新公司土地价值未在账面反映，本次对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导致增值。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采用收益法评估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４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

３５

，

５３２．４０

万元增值

５

，

６６７．６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５．９５％

。

注：收益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计算过程

（

１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的确定

对收益期内各年预测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从而得出企业的营业性资产价值为

１５０

，

１７４．００

万元。

（

２

）残值现值的确定

残值主要考虑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类和设备类资产到期收回，本次参考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企业固定资产

１０％

的残值率确定，残值的现值为

１４

，

２０５．８０

万元 上述（

１

）（

２

）合计现值为

１６４

，

３７９．８０

万元。

（

３

）溢余资产价值的确定

本次评估，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披露，基准日账面货币资金余额

３３

，

６９４．３６

万元。本次评估，通过对郑新公司

历史年度企业生产、销售资金年周转次数、每年必须要用现金支付的成本、费用、年预收款净额进行分析后综合

确定基准日多余的货币资金为

１５

，

４９４．３６

万元。

（

４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

企业存在非经营性资产情况为长期股权投资：截止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资产负债表上列明的长期股权

投资

６４

，

８７９

，

２１１．４８

元。长期股权投资是将本企业的资金投到其他企业中去使用，因此它与本企业的经营是没有

直接联系的，针对本企业主营业务来说，为非经营性资产。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为

２０２

，

８８５

，

２８９．５２

元。 上述涉及

到的非经营性资产均按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２０２

，

８８５

，

２８９．５２

元（取整

２０

，

２８８．５３

万元）。

（

５

）企业整体资产价值的确定

企业整体资产价值

＝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折现值

＋

溢余资产价值

＋

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１６４

，

３７９．８０＋１５

，

４９４．３６＋２０

，

２８８．５３ ＝ ２００

，

１６２．６９

万元

（

６

）企业评估基准日有息债务

郑新公司评估基准日有息债务为

１５８

，

９５４．２０

万元，其中短期借款

９１

，

５９４．２０

万元，长期借款

６７

，

３６０．００

万元。

（

７

）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确定

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企业整体资产价值

－

有息债务

＝２００

，

１６２．６９ －１５８

，

９５４．２０＝４１

，

２０８．４９

万元（取整为

４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３

、评估结果的确定

委托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评估结论分别为：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５６

，

２４４．９７

万元，收益法的评估值

４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两种评估方法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在评估对象、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异，两种评估的结果亦会有所不同。资产基础法评估是

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从企业现时资产重置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

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本次评估，即随着电力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价格水平的变化而变化；而收益现值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获利能力的

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郑新公司所属的电

力行业受国家政策调整等影响较大，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认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结果，更能反映出郑新公

司的真实价值。

综上理由，结合本次的评估目的、行业特点及价值类型，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

的结果。

本报告评估结论的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计算，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止。

《董事会关于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意见》见与本公告同时

披露的《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评估机构的胜任能力、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的意见》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价款以经河南省国资委备案（备案号

２０１１－３８８

）同意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

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９３

号评估报告对目标股权价值作出

的评估结论为准，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２８

，

１２２．４９

万元。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产生

的期间损益经审计后由股权转让前的原股东即转让方享有或承担，自交割日以后产生的损益全部归股权转让完

成后的新股东即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五、交易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定义

转让方：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

目标股权：转让方拟转让给受让方其持有目标公司的

５０％

股权

（二）股权转让

１．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权为转让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５０％

股权。

２．

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目标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３．

受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目标股权。

（三）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１．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以经国资委备案同意的具备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９３

号评估报告对目标股权价值作出的评估结论为准，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评估价

值为

２８

，

１２２．４９

万元。

２．

目标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产生的期间损益经审计后由股权转让前的原股东即转让方享有或承担，

自交割日以后产生的损益全部归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股东即受让方享有或承担。

３．

受让方应在交割先决条件成就日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将股权转让价款一次性划至转让

方指定的专门账户。

（四）股权转让交割

１．

转让方应成就的先决条件：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资产评估等相关事宜获得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的的批准；转让方已经取得目标公

司的外方股东关于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承诺。

２．

受让方应成就的先决条件：

受让方的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股权转让有关事宜；本次股权转让有关事宜获得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批准。

３．

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到达转让方指定账户之日的次一工作日为交割日。

４．

自交割日起，转让方作为持有目标股权的股东在目标公司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该

等权利和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与目标股权对应的目标公司利润分配

／

转增股本

／

增资，参与剩余财产分配，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所规定和赋予的其他任何权利，以及目标股权项下的全部义务。

（五）生效条件

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司公章后成立并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为了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减少郑新公司投资损失对本公司经营业绩

的影响。

（二）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以来，随着煤炭价格的不断攀升，电力市场发生逆转，郑新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出让郑新公司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提高资产质量。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上半

年，按照权益法核算，本公司对郑新公司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１．５７

亿元、

－２

，

０１５

万元、

－５

，

８１６

万元和

－６

，

７５６

万元。

如果本次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成功，将会增加本公司本年收益约

０．８

亿元（交易价格

２．８

亿元

－

交割日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

１．８

亿元

＋

长期股权投资中的其他权益变动转出

０．４

亿元

＋

目标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产生的

期间损益约（

－０．６

）亿元，本计算方法已经年审会计师确认）。如果未转让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预计本公司本年对郑

新公司的投资收益为

－１．３

亿元。

在郑新公司股权转让给投资集团后，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本公司与投资集团签订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投资

集团应与已委托本公司管理的

１４

家发电企业股权一起，将其拥有的郑新公司股权委托本公司管理。《股权委托管

理协议》约定，豫能公司采取固定费用

＋

浮动费用方式向投资集团收取委托管理费：固定部分每年按

３００

万元收

取；浮动费用与被托管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按全部托管企业当年度合计实现归属于投资集团的净利润弥补全

部托管企业归属于投资集团上一年度亏损后的

１０％

收取，如果受托企业当年合计实现的归属于投资集团享有的

净利润为亏损，或不足弥补上年度亏损，豫能公司不收取变动费用部分。

七、

２０１１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一）贷款

本公司期初向投资集团拆借资金

１２．９

亿元，本期增加

１９．８５

亿元，本期归还

１９．４５

亿元，期末借款

１３．３

亿元，

本期累计支付投资集团拆借资金利息

５

，

６６３．８４

万元。

（二）租赁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

称

租赁资产种

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费定价依据

本会计期间确认

的租赁费（万元）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公司

本公司 办公楼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５

元

／

天

／

平方米

２４３．４５

（三）关联托管情况

委托方

名称

受托方

名称

托管资产类型

受托

起始日

受托

终止日

托管收益确定依据

年度确认的

托管收益

投资集团 本公司

１４

家发电企业股权

２０１０．８．１０ ２０１３．８．９

《股权委托管理协议》

３００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董家臣、翟新生、董鹏就本公司将郑新公司

５０％

股权转让给投资集团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事项表示事前认可，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参股的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新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连续亏损，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较大的、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该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转让郑新公司股

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郑新公司进行了评估，本次评

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和胜任能力。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成本法）和收益法评估

方法，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重要评估参数

取值合理，评估结论公允，并已经取得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三）本次交易价格以经河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四）我们提请公司关注，并建议：尽管本次交易的目的在于支持公司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量和盈利能

力，但交易的同时也会导致投资集团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因此，根据

２００９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投资集团所

做出的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投资集团应通过与公司协议方式将其拥有的郑新公司股权委托公司管理，

以避免和减少同业竞争。

九、风险及其他

转让郑新公司股权事项尚需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在以上过程中，存在可能导致本次转让中止的不

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及时地披露本次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十、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五）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郑新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４５

号）；

（六）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９３

号）。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１８９６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４０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至

１２

月

１２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公司会议室。

（八）提示公告：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议案一：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

１３

条进行相应修改的议案（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议案三：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

１１２

条的议案（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二）披露情况：上述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与本通知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在对《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在对《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

＜

章程

＞

第

１３

条进行相应修改的议案》、《关于修改公

司

＜

章程

＞

第

１１２

条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以

特别决议通过。

三、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股东可以亲赴登记地点登记，也可以通过电话或传真报名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四）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的授权

委托书、股票账户和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人本人的身份证；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

投票，现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和投票简称：在投票当日，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

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３６１８９６

豫能投票

３．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１８９６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

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１

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

１３

条进行相应修改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

１１２

条的议案

３．００

（

４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服务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让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

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

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

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数字证书的

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５．

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三）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

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

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郑州市农业路

４１

号投资大厦

Ｂ

座

９

层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邮政编码：

４５０００８

。 电话：

０３７１－

６９５１５１１１

，传真：

０３７１－６９５１５１１４

，联系人：刘群。

（二）会议费用：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的人员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及公告；

（二）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独立董事《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五）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郑新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４５

号）；

（六）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北京亚超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９３

号）。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

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与投资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第

１３

条进行相应修改的议案

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

１１２

条的议案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有公司股票数量：

代理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

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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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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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598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2011022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奖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下发的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意见》（济政

发［

2009

］

27

号），企业在国内外正式获准发行股票后（即成功上市，包括通过借壳、买壳、吸收

合并等形式上市且注册地在济南），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凡在境内外首发上市成功的企业，融

资额

5

亿元及以下的，再奖励

50

万元。

201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已收到上述上市奖励资金共计

250

万元，该项政府奖励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3.37%

，将对公司

2011

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将该

250

万奖励资金于收到时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但公司将奖励款一

次性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2011-059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称

"

本次会

议

"

）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

9

：

00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汤世贤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2011.11

修订）》；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 上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

2

、审议通过《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上的《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3

、审议通过《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上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

究制度》。

4

、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上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

2011-060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称

"

本次会

议

"

）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

11:00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传金主持，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2011.11

修订）》；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

2

、审议通过《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

3

、审议通过《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

4

、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票数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0354

股票简称 敦煌种业 编号：临

2011-30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

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48

证券简称：延长化建 公告编号：

2011-10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2011

年第

三次临时董事会

,

应到董事

9

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8

人，独立董事扈广法先生委托独立董事刘丹

冰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到会的董事及授权代表审议通过

如下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其中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该项决议的董事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

特此公告。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股票代码：

002006

股票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67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年产

500

台

（套）太阳能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以下简称

"

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目

"

）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

4,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

（

2011

年

5

月

27

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

容详见

2011

年

5

月

31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编号

为

2011-036

号的公司公告）。

公司现已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光伏装备制造扩建项

目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该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公司保荐代

表人。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结束。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41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8

日，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上虞京新药业有限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

12,756

万元，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拟投入

13,755.5386

万元对全

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2,244

万元，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

11,511.5386

万元， 本次增资后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5,

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5

）。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33068200000401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事项

如下：

名称：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三路

31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能能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壹亿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原料药（盐酸左氧氟沙星、甲磺酸加替沙星、氯雷他定、加替沙

星、盐酸环丙沙星、辛伐他汀、乳酸环丙沙星、盐酸舍曲林、氧氟沙星）制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6

月

10

日）；非无菌原料药（盐酸环丙沙星、乳酸环丙沙星）制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6

月

3

日止）；危险化学品无仓储批发（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场所不得存放危

险化学品）（有效期至

2013

年

10

月

17

日止）；一般经营项目：其他化工中间体（不含危化品和

易制毒品）销售；进出口业务贸易（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42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的通

知，其将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9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县支行，用于贷款担保。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22

日起，至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

能转让。

浙江元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吕钢先生控制的企业，目前，浙江

元金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49562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

。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